
华东师范大学 

采购预算金额以及采购方式和实施依据 

一、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 

   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有关规定和程序实施采购。 

二、非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 

    项目预算金额以及采购方式和实施依据如下： 

 

   （一）上图绿色段和红色段属于政府采购范围 

红色段属于法定招标范围，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采购。其中工程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

50号）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实施；货物与服务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 87 号令）等相关法律法规

实施。 

绿色段可以采用招标方式采购，也可以采用政府采购其他方式采购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实施。 

   （二）上图蓝色段属于学校统一采购范围 

采用学校快速采购方式采购，按照《华东师范大学工程采购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或《华东师范大学货物和服务采购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实施。 

   （三）上图黑色段属于非学校统一采购范围 

由各归口管理单位按照本单位的采购管理办法和采购方式实施。 


